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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林業計畫架構檢討與現階段實施分析
文、圖■王鴻濬■國立東華大學環境政策研究所教授

計畫」、第二階段「林業示範社區營造計

畫」、第三階段「森林協同經營計畫」。三階

段計畫進程設計之操作方與目的如後：第一

階段通過審核之社區組織提案，由林務局給

予小額補助，以培養居民社區意識，以及永

續經營其社區之能力。在此基礎建立下，成

效卓著者，經審核後方可進入第二階段，進

行社區林業發展的整體規劃，與隨之而來搭

配的三年行動計畫。第二階段計畫在讓社區

有機會實際規劃，並進行參與森林資源管理

之經驗培養。最後，第三階段則是由社區與

林務局正式簽約，協同經營管理當地國家森

林資源（林務局，2006）。林務局經歷了4年

一、緒論

2002年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開始推動

「社區林業—居民參與保育共生計畫」，希望

能藉由社區總體營造之理念與操作方式，鼓

勵社區組織主動提出計畫申請，並於計畫執

行過程中，透過擴大民眾參與以凝聚共識，

並與社區居民與組織形成夥伴關係，協力推

動生物多樣性保育、永續森林生態旅遊，以

及相關林業發展，進而達成森林生態系永

續經營目的（林務局，2002；陳美惠，

2003）。截至目前，社區林業計畫第一階段之

推動，已累積豐富之經驗成果，達成社區全

面參與的目的。然而檢視社區林業計畫之各

階段進程設計與執行手段，似仍須檢討其長

遠政策性目標（第三階段森林協同經營管理）

循序漸進之合理性：包含社區林業計畫推動

手段與其社會目標之相容性；公眾參與林業

經營之經濟誘因；資源投入之效能評估與社

會公義；協同經營管理實施方式與相關法源

依據，才能使社區林業的推動與發展更臻完

備（王鴻濬、康文尚，2006）。

林務局之社區林業計畫分三階段實施，

分別為：第一階段「理念宣導及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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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努力，在第一階段喚起社區民眾意識面

向已獲致相當成效，參與社區眾多。目前亦

有5個社區進入社區林業第二階段，但尚未有

任何社區進入社區林業第三階段。

二、社區林業實施現況分析

2002年林務局開始推動社區林業，迄

2005年7月，林務局共補助了741個社區林業

計畫案，補助金額總計70,330,200元，這些

計畫係由495個社區申請，每一計畫案平均

補助94,913元（王鴻濬等，2006）。第一階

段申請方式，經歷了最初由林務局直接補助

社區，到工作站接受申請，而由林區管理處

進行審核與補助社區的歷程。因此以林區管

理處為單元，進行社區林業現況分析，可以

瞭解各林區管理處推動社區林業策略的差

異，與執行成果的比較。

（一）提案社區的地理分佈

自2002至2005年7月止，若以社區所在

地的林區管理處分類，社區提案數如表1所

示。提案社區數以南投處92個最多，屏東處

87個居次，東勢處26個最少。若以原住民社

區提案數來看，台東處45個最多，屏東處

39個居次，嘉義處3個最少，提案數與原住民

部落總數如表2。

原住民部落提案是社區林業計畫極為重

要的部份，因為原住民部落大都位於國有林

班地附近，與國家森林經營有密切的關係。

2002年至2005年7月間，原住民部落佔所有

申請社區林業社區總數的37.17%，但以所轄

林管處分析之，差異性甚大，此差異可能來

自於所轄的林區管理處內原住民社區的

數量、原住民社區申請意願、所轄地區社區

營造的發展狀況，以及林區管理處的推動策

略。其中，原住民部落參與比例最高的是

台東處，高達75%的提案是來自於原住民社

區申請，其次為花蓮處之47%，但位於台

東、花蓮處轄區的原住民部落數亦為最多。

表2 原住民部落提案申請狀況

台東處 45 191 23.56%

花蓮處 25 166 15.06%

新竹處 21 163 12.88%

屏東處 39 122 31.97%

嘉義處 3 84 3.57%

南投處 21 55 38.18%

羅東處 18 22 81.82%

東勢處 12 13 92.31%

總數 184 816 22.55%

原住民社區提案數 轄區內原住民部落數 提案比例

表1 原住民社區申請社區林業計畫社區分佈

（2002–2005.7）

南投處 92 21 22.83%

屏東處 87 39 44.83%

羅東處 73 18 24.66%

台東處 60 45 75.00%

花蓮處 53 25 47.17% 

新竹處 52 21 40.38%

嘉義處 52 3 5.77%

東勢處 26 12 46.15%

總數 495 184 37.17%

提案社區數 原住民社區提案數 總提案數中原住民社區比例



Vol.33 No.4 ■ 2007.08 61

Taiwan Forestry Journal

若進一步分析原住民社區提案數量，

可發現林區管理處轄區內原住民部落超過

100個的有台東處、花蓮處、新竹處、屏東處

（表2），其原住民部落佔提案社區比例也都超

過40%（表1）。較特殊的是東勢處，轄區內

僅有13個原住民部落，歷年來參與計畫之社

區26個，但原住民部落總共參與了12個，佔

了總數的46.15%。

另外，從原住民社區參與社區林業的分

析角度來看，由表2的統計可知，目前全國原

住民部落總數為816個，曾經參與社區林業計

畫的原住民社區佔全國總數的22.25%，但個

別林管處之原住民社區提案參與的差異也很

大。羅東處與東勢處的部落高達八成以上參

與過社區林業，可能係因其境內原住民部落

數分別僅13個與22個，政策行銷較易，但扣

除這2個林管處後，其餘林管處的原住民部落

提案情形均不甚踴躍，南投處38.18%已經算

較高了，新竹處與花蓮處參與的比率約在

15％左右，而嘉義處之原住民部落多達

85個，但僅3.57%的部落參與過社區業。原

住民部落多的地區參與率的提高，是值得深

入瞭解的議題。

（二）提案社區申請次數分析

陳美惠（2005）指出，若社區已有再次

申請的經驗，則其再申請的意願會增加。意

即，已經申請第2次社區林業計畫之社區，再

申請第3、4次的意願可能會增加，以此表示

對社區林業的執行有充分的興趣，並且已經

熟悉申請社區林業計畫的各項需求。

表3為全國社區林業計畫申請案件次數

相關之統計數據。其中僅申請過1次社區佔總

申請社區數的69.49%。由常理判斷，社區

累次申請計畫次數愈多，代表其執行能力、

資源利用狀況，與社區發展的需求，可能與

▲居民參與社區綠美化評分與討論。

表3 社區林業計畫社區累計申請次數比率

花蓮處 83.02% 9.43% 1.89% 5.66% 0.00% 0.00%

屏東處 82.76% 13.79% 2.30% 0.00% 1.15% 0.00%

新竹處 71.15% 15.38% 11.54% 0.00% 1.92% 0.00%

南投處 70.65% 18.48% 7.61% 3.26% 0.00% 0.00%

嘉義處 67.31% 19.23% 9.62% 3.85% 0.00% 0.00%

東勢處 65.38% 23.08% 3.85% 3.85% 0.00% 3.85%

台東處 63.33% 20.00% 8.33% 5.00% 1.67% 1.67%

羅東處 49.32% 31.51% 8.22% 6.85% 4.11% 0.00%

佔總數 69.49% 18.79% 6.67% 3.43% 1.21% 0.40%

申請1次 申請2次 申請3次 申請4次 申請5次 申請6次



社區林業計畫契合度越高。反之，若社區僅

申請1次後即不再與林務局合作的情形過多，

即需探究其原因；究竟是社區對社區林業政

策的不認同，各林區管理處採用不同推動策

略的影響，亦或有其他原因使然。但由表3分

析顯示：花蓮處、屏東處僅申請1次的社區比

例均超過80%，羅東處狀況是與其他管理處

略有不同，僅申請過1次的社區佔49.32%，

其他管理處則介於百分之60至70之間。若以

累計申請2次的社區比例來看，花蓮處最低僅

9.43%，羅東處最高為31.51%。

由表3分析社區提案的次數顯示：有約

6個社區已經申請5次的社區林業計畫，是否

全數進入第二階段社區林業計畫，值得進一

步瞭解。有約17個社區申請4次的社區林業

計畫，有33個社區已申請3次的社區林業計

畫，有約93個社區申請2次的社區林業計畫，

全國已有344個社區已經有了社區林業計畫第

一次接觸。

（三）原住民社區提案次數分析

原住民社區僅申請一次者佔70.65%，與

全部參與社區林業社區的69.49%相比，差距

並不大，也適度的說明了原住民社區僅申請

1次居多的刻板印象的錯誤。

原住民社區申請2次、3次者分別佔

18.48%與6.52%（表4），與全部社區統計之

18.79%與6.67%相比（表3），亦無顯著差

異。這與部分社區工作者反應：原住民社區

較無能力繕寫計畫書，以及進行後續的報

支、結案工作；部落同時具有其他資源，無

意願執行社區林業計畫；原住民區域推動困

難等諸多阻礙原住民社區繼續申請社區林業

計畫的既定印象有所不同。

但若從各林管處分析原住民社區提案數

來看，東勢處、花蓮處與新竹處原住民社區

僅申請1次計畫的比例均超過80%，但花蓮

處、新竹處、東勢處之原住民社區均佔當地

申請社區總數的四成以上，還高於全國平均

值37.17%，顯示原住民社區在其他部會所提

供的補助計畫競爭下，是有意願申請社區林

業計畫。然而，原住民社區持續申請社區林

業計畫2次以上的比例，相對上還是比較偏

低，是否在制度設計上應有所調整，是可以

進一步思考規劃的方向。

若以個案台東處的表現來看，原住民社

區佔總申請社區數之75%，原住民社區申請1

次者僅佔57.78%（參見表4），尚低於當地社

區僅申請1次的比例63.33%（參見表3），顯

示該地原住民社區的持續參與比例較高，與

其他林管處比較，則僅次於羅東處的百分之

55.56％（參見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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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原住民社區累計申請次數比率

東勢處 91.67% 0.00% 8.33% 0.00% 0.00% 0.00%

花蓮處 88.00% 8.00% 0.00% 4.00% 0.00% 0.00%

新竹處 80.95% 14.29% 4.76% 0.00% 0.00% 0.00%

屏東處 76.92% 17.95% 2.56% 0.00% 2.56% 0.00%

嘉義處 66.67% 33.33% 0.00% 0.00% 0.00% 0.00%

台東處 57.78% 22.22% 8.89% 6.67% 2.22% 2.22%

南投處 57.14% 28.57% 14.29% 0.00% 0.00% 0.00%

羅東處 55.56% 27.78% 11.11% 5.56% 0.00% 0.00%

佔總數 70.65% 18.48% 6.52% 2.72% 1.09% 0.54%

申請1次 申請2次 申請3次 申請4次 申請5次 申請6次



由以上分析可知，原住民部落的社區林

業計畫參與情形，在各林區管理處是有差異

的，原因究竟為何？當地部落特性、各林管

處輔導策略重點都有密切關係。若以最極端

的東勢處來看，僅申請1次者達91.67%，然

對照表2原住民部落的數目與申請計畫狀況，

可發現東勢處轄區內13處原住民部落中有12

個曾申請過計畫，比例極高，原住民社區在

該處參與率極高，但12個部落中有11個未再

持續申請社區林業計畫，且其中有7個係於92

∼93年間申請計畫，其原因為何？是否參與

模式未能符合原住民部落的期待，個別的案

例值得再深入探討。

三、社區林業三階段循序漸進方

式之問題探討

社區林業三階段的設計有其邏輯性與合

理性。因此，要完成社區林業計畫最終目標

—公私協同經營國家森林，必須以循序漸進

的方式培力社區有經營國家森林的能力，並

且社區的發展需要，需與社區林業計畫目標

相互吻合。社區林業計畫提供給社區居民短

期、長期的經濟誘因，為持續推動計畫的關

鍵因素。除此之外，藉由第一階段、第二階

段的實施，以培養社區經營的能力，社區

與林區管理處的信任默契，都是相當重要

的過程。最後，對相關公私協力的模式，與

協同經營有關法規的建置，也是完成社區林

業計畫所需的重要工作。

（一）社區發展與社區林業雙重目標之結合

「社區林業」實施的國際經驗提示：實

施社區林業必須同時解決社區當地社會問題

與需求，方能使社區發展持續進行的省思

（Grove et. al.﹐1992）。國有林班地左近之

原住民部落比例相當高，然我國原住民社區

與其他地區所能獲得之資源投入有顯著差

距，目前所存在之原住民社會現況包含了經

濟發展、就業、酗酒、失業、輟學、隔代教

養、教育資源不足等問題。社區林業若在原

住民部落實施推動，必定無法迴避上述問題

的同時存在，而必須同時尋求解決之道。

社區林業計畫對社區本質及其提案採擇

優補助之原則，本於避免資源浪費，堪稱立

意良善；然而由2002–2005年7月資料顯示

原住民社區參與的比率僅有37.17％，要藉由

社區林業之推動解決原住民所面臨之社會問

題與需求，顯然尚與目標有一定差距，此等

社區林業計畫於設計上存在之結構性矛盾，

實有進一步檢視邏輯辯證之需要，並透過重

新詮釋資源投入與產出於社會公義上之實

踐，納入政策修正與執行之考量，促使達成

社區林業計畫之雙重目的（double-folded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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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據成本有效性原則觀點，社區

林業之資源投入及計畫補助方向，例如：對

國家森林周邊社區輔導的強化，原住民社區

之協助，或有研究調整之空間。相對的，

對於非位於國有森林周邊之社區，若進行棲

地保育工作，以配合社區林業計畫之目的，

對所提出的：發展「棲地保育」工作，社區

必須有一定的強烈期待與使命，否則便無法

完成雙重目的之設計。

（二）社區林業實施的經濟誘因

除非社區林業計畫的目標重點擺在「理

念的宣導」上，經濟誘因的建立是我國社區

林業持續推動之必備要件。林務局所欲實施

之第三階段社區林業計畫，部分為在林務局

管轄之林地上。為鼓勵非林地所有人或經營

人之社區居民，共同分擔林務局之林業經營

管理工作，在此情況下，若社區居民不是林

地所有人或經營人之前提，除非制度設計上

可對社區居民產生相當利益或誘因，例如將

共同經營或託管契約設計為有償契約，或是

社區居民為林務局從事林業經營管理工作之

同時，亦可從事諸如森林生態旅遊事業以獲

利，或進入國家森林，允許進行有限度與規

範型式的林木與森林副產品的收穫等，否則

林務局推動之社區林業計畫，終將難免因缺

乏經濟誘因而面臨無以為繼的困境。

我國社區林業推動至今，不僅只是社區

進行社區營造的初期成果展現，尤其重要的

是將進入第二階段社區林業的非國有林地所

有人的社區團體經營轉型、組織再造或更

新、社區經濟誘因的誘導與自我創造，實關

係社區林業持續推動的關鍵，社區團體與林

業單位不可不深思而後動。

（三）社區林業計畫「協同經營」的法源規範

「依法行政」乃一切行政行為必須遵循

之首要原則，其意涵是指國家行政機關之一

切行政行為，均須符合法令之規範或有法律

授權之基礎，亦即必須「在法之範圍內達成

行政目的」。公務人員於執行國家公務時，必

須依法行政，遵守國家法令，如違反依法行

政原則，執行職務之公務人員個人須負民

事、刑事及行政責任，而行政主體（公務人

員服務之機關）則須負國家賠償責任。

依法行政原則又有「法律優位原則」與

「法律保留原則」之分。法律優位原則亦有

「消極」的依法行政之稱，係指行政機關本於

法定職權所為之任何行政行為、行政活動或

所發布之行政命令，只須消極的不牴觸法律

規定即可，換言之，法律優位原則並不要求

一切行政行為均須有法律之明文依據，只需

消極不違背法律規定即可。至於法律保留原

則又稱為「積極」的依法行政，意指若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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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授權，行政機關即不能合法的作成行政行

為，不能僅以消極不違背法律為已足；通常

干涉行政因涉及人民生命、自由及財產之保

障，理應恪遵法律保留原則，亦即非有法律

或法律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行政機關不得

作成行政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否則其合法

性即成問題；至於給付行政事項，過去通說

認為並不受法律保留原則之限制，但近年則

傾向採取重要性理論，認為給附行政若涉及

原則性問題，因而屬重要事項者，亦應有法

律依據使得為之。

林務局於執行第三階段「森林協同管理

計畫」時，與社區簽訂簽訂一年一期之協同

管理或託管契約，究應適用法律優位原則或

法律保留原則，似應視所簽訂之協同管理或

託管契約之實質內容而定。若有涉及國家森

林資源之託管、公權力之委託行使或其他重

要事項之可能者，建議應採取保守態度，亦

即以法律保留原則作為協同管理或託管契約

之依據，亦即事先研究並妥覓可能之法源，

作為簽訂協同管理或託管契約之依據，以免

於契約簽訂後卻發生適法性疑異，而嚴重影

響未來社區林業計畫之順利推動。

四、結論

社區林業計畫推動至今已近5年，審視

其執行成果，從參與第一階段社區林業計畫

社區的數量與內容上來看，已經達成「理念

宣導及人才培育」的雙重目標。若以個別林

區管理處接受的提案情況分析，卻顯示若干

的差異性；包含社區提案數中原住民社區的

比例，與該轄區原住民社區數量的關係；提

案1次社區數佔總提案社區數的比例；原住民

社區在1次與1次以上提案的比例等。分析顯

示：林區管理處在實施的策略上可能造成上

述的差異性。其中，原住民社區因為地理位

置的關係，與國家森林比鄰，比較可能形成

經營夥伴的關係。雖然僅參與社區林業計畫

1次的原住民社區與非原住民社區比例相當，

但是若干原住民部落為多的林區管理處，2次

以上的原住民提案比例仍然有偏低的現象，

若要達成社區林業計畫的最終目標，是否對

原住民社區的實施方式，有必要做進一步的

探討，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社區林業計畫三階段的設計，完全符合

政策推動的邏輯性與合理性。因此，就如同

階段性的目標所示，要完成社區林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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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目標─公私協同經營國家森林，必須以

循序漸進的方式，培力社區有經營國家森林

的能力，並且社區的發展需要，需與社區林

業計畫目標相互吻合。為完成第二、第三階

段的實施目標達成，必須考慮社區有社區林

業計畫實施的經濟誘因，以及適合的協同經

營模式建立，這是社區林業計畫兩個階段相

互連結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同時也是林務

局、林區管理處，以及有意願進入第二階段

社區夥伴們需要思考的關鍵因素。如果經由

適當的法律授權，由社區與林務局簽訂協

議，協同經營國家森林資源；一方面可以

保障社區有充分的誘因執行社區林業計畫，

另一方面可以讓實施社區林業計畫的目標得

以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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